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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 6月 24日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 公司董事长高天乐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参股子公司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1,475.11万元交易对价收购宏云 10%股权及签署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终止后续收购

安排。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收购参

股子公司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注

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收购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及签署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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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参股子公司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以 1,475.11万元受让赵飞、徐丽、单冰辉、王斌、湖州瀚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罗丽丽、胡彩萍、严睿斌合计持有的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
对其持股比例由 14.57%变更为 24.57%。

● 公司与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原始股东签署补充协议约定终止原《增资协议》第十
一条后续收购安排条款。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21年 9月 5日，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正”）与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云”）及其股东签署了《关于投资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
简称“《增资协议》”）。 公司以 4,764.71万元认购总对价对宏云进行增资，其中 882.35万元计入宏云注
册资本、3,882.36 万元计入宏云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 宏云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5,882.35万元，公司持有宏云 15%股权。

2023年 4月，苏州科技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科技城科创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同以 1,000万元对宏云进行增资，其中 173.01 万元计入宏云注册资本、826.99 万元计入宏云资本公
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宏云注册资本由 5,882.35万元增加至 6,055.36万元,苏州科技城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苏州科技城科创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股 2.86%，公司对宏云的持股比例由
15%稀释至 14.57%。

根据《增资协议》“第十一条后续收购安排”的规定，自 2022 年起至 2030 年，以 2021 年的年销售
收入为基数，若宏云按照天正审计标准实现的年度销售收入的复合增长率若达到 30%以上，则天正须
在上述收购条件达成后第二年的 6 月 30 日之前按照增资协议中规定的定价标准每年收购宏云现有
股东持有的合计 15%的股权。若宏云年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在 70%以上，继续收购时宏云估值按照上
一年度按天正标准审计的宏云净利润的 14倍确认。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中兴华审字（2023）第 510028 号审计报告，宏云 2022 年度营业收入 7,751.65 万元，较 2021 年度经审
计的营业收入增长 163.18%；宏云 2022年度净利润 1,053.65万元，宏云估值调整为 14,751.10万元。

经各方协商确定， 公司本次收购宏云 10%股权， 按上述交易对价标准，1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475.11万元；余下 5%股权不再收购。 同时，公司与宏云及其原始股东签署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
定终止《增资协议》“第十一条后续收购安排”条款。

本次各转让方向公司转让的具体出资额、比例及转让价格如下：

序号 转让方名称或姓名 受让方名称 转让出资额（万元） 标的股权 转让对价（万元 ）

1 赵飞

浙江天 正 电
气 股份 有限
公司

413.9083 6.8354% 1008.2967

2 徐丽 84.0481 1.3880% 204.7553

3 单冰辉 26.4735 0.4372% 64.4918

4 王斌 23.9091 0.3948% 58.2373

5 湖州瀚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19.1527 0.3163% 46.6577

6 罗丽丽 17.6490 0.2915% 42.9994

7 胡彩萍 10.1976 0.1684% 24.8409

8 严睿斌 10.1976 0.1684% 24.8409

合计 605.5360 10.0000% 1475.1100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对宏云的持股比例由 14.57%增加至 24.57%。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6月 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参股子公司苏州

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事项及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后

续不再收购宏云股权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赵飞，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30102197604******，住所：哈尔滨市动力区体育街，标的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徐丽，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504197808******，住所：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三元三村，

标的公司监事。
3、单冰辉，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30204197405******，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
4、王斌，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503197306******，住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天亚水景

苑。
5、湖州瀚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7年 3月 17日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嘉年华国际广场 D座 D203室-21
执行事务合伙人：柏励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000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创业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咨询（除证券、期

货）。（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1.1111%
2 林念昕 800 8.8889%
3 陈林娟 800 8.8889%
4 黄燕丽 700 7.7778%
5 杨庆荣 550 6.1111%
6 陈宏 500 5.5556%
7 陆翀 500 5.5556%
8 北京水麒麟投资有限公司 500 5.5556%
9 费革胜 300 3.3333%
10 曹子骞 300 3.3333%
11 杨颖 300 3.3333%
12 罗宝德 300 3.3333%
13 林家敏 300 3.3333%
14 刘志成 300 3.3333%
15 汪培芳 300 3.3333%
16 李霈 300 3.3333%
17 张晓岚 300 3.3333%
18 嘉兴星涌月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 3.3333%
19 张勇 250 2.7778%
20 宋小睿 200 2.2222%
21 何橹 100 1.1111%
22 柏励投资管理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 100 1.1111%
合计 9,000 100%

2022年，湖州瀚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总资产 6,691万元，净资产 6,691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651万元。

湖州瀚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7 年 3 月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持有 9个对外投资项目，合计投资本金为 6,525万元。

6、罗丽丽，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512501198107******，住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柏杨路。
7、胡彩萍，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520197310******，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标的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8、严睿斌，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0105198610******，住所：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标的公

司战略总监、董事会秘书。
各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5年 10月 14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6,055.36万元
5、法定代表人：赵飞
6、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青龙港路 60号苏州港口大厦 20层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
开发;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
开发;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
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物联网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物联网
应用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
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照明器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集成电路设计;物联网技术研发;软件销售;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生产线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气设备销售;对外承包工程;承接总公
司工程建设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股权转让前持股比

例
股权转 让后持 股 比
例

1 赵飞 38.73% 31.89%
2 苏州永和悦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51% 16.51%
3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4.57% 24.57%
4 徐丽 7.86% 6.47%
5 陈正林 5.19% 5.19%
6 苏州相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4.21% 4.21%
7 单冰辉 2.48% 2.04%
8 王斌 2.24% 1.84%
9 湖州瀚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79% 1.47%
10 罗丽丽 1.65% 1.36%
11 胡彩萍 0.95% 0.78%
12 严睿斌 0.95% 0.78%
13 苏州科技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 2.00%
14 苏州科技城科创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6% 0.86%
合计 100.00% 100.00%

注：1.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的。
2.苏州科技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科技城科创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标的公

司的增资行为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9、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392.94 10,282.44 8,068.30
资产净额 -899.75 2,802.37 3,856.03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3,136.38 2,945.34 7,751.65
净利润 -24.13 -1,062.59 1,053.65
经营性现金流 -1,147.36 -1,972.31 308.72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 2021 年 9 月 5 日签署的《增资协议》“第十一条后续收购安排”的规定，宏云 2022 年销售收

入比 2021年销售收入增长 70%以上，宏云估值按 2022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4倍调整。 经审计，宏云
2022 年度营业收入 7,751.65 万元， 较 2021 年度销售收入增长 163.18%； 宏云 2022 年度净利润
1,053.65万元，估值调整为 14,751.10万元，本次收购 1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475.11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股权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23年 6月 29日签署。
转让方 1：赵飞
转让方 2：徐丽
转让方 3：单冰辉
转让方 4：王斌
转让方 5：湖州瀚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方 6：罗丽丽
转让方 7：胡彩萍
转让方 8：严睿斌
其他股东 1：陈正林
其他股东 2：苏州永和悦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股东 3：苏州相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
转让方与其他股东 1、其他股东 2、其他股东 3、受让方、标的公司于 2021年 9月 5 日签署《关于投

资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各方就“后续收购安排”达成约
定。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兴华审字（2023）第 510028号《审计报告》，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77,516,499.19 元，按照以 2021 年的年审营业收入 29,453,381.11 元为基数，
标的公司 2022年度销售收入的增长率为 163.18%，符合《增资协议》约定的继续收购条件。

转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部分股权（目标公司
10%的股权，下同，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及该部分股权项下相对应的权利义务，且受让方同意根据本
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自转让方处受让该部分股权及该部分股权项下相对应的权利义务。

各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转让标的、转让价格
各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具体出资额、比例及转让价格如下：

序号 转让方名称或姓名 受让方名称 转让出资额（万元） 标的股权 转让对价（万元 ）

1 赵飞

浙江天 正 电
气 股份 有限
公司

413.9083 6.8354% 1008.2967
2 徐丽 84.0481 1.3880% 204.7553
3 单冰辉 26.4735 0.4372% 64.4918
4 王斌 23.9091 0.3948% 58.2373

5 湖州瀚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19.1527 0.3163% 46.6577

6 罗丽丽 17.6490 0.2915% 42.9994
7 胡彩萍 10.1976 0.1684% 24.8409
8 严睿斌 10.1976 0.1684% 24.8409
合计 605.5360 10.0000% 1475.1100

未免疑义，各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标的股权为其持有的已完成实缴出资义务的股权。
各自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负责本次股权转让交易过程中各自应承担的费用。
2、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各方一致同意， 受让方于本次交易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各转让方足额支付

股权转让款。
3、股权交割
转让方、受让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交割日。 未免疑义，受让方向任一转让方

支付对应部分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即视为双方对应部分标的股权的交割日， 不受其他转让方与受
让方之间的交易行为的影响。

自交割之日起，受让方即可获得标的股权的所有权，受让方合法持有并享有标的股权及其相应的
股东权利和义务。

4、转让方的陈述和保证
转让方具备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合法主体资格，已就签署本协议履行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且签

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与其已经承担的任何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或与其依据其他协议或文件而履行的
义务构成抵触或冲突。

转让方合法拥有标的股权，对标的股权具有完全的处分权。
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标的股权均已完成实缴出资义务。
标的股权上不存在任何代持关系，未被人民法院冻结、拍卖，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存

在其他可能影响乙方利益的瑕疵，亦不存在该等标的股权即将面临被司法拍卖或罚没风险；不存在其
他任何质押、查封、冻结等限制权利行使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对签署本协议或履行本协议项下
义务产生不利影响的索赔、仲裁或诉讼，或行政处罚、调查或类似的行政程序。

5、受让方的陈述和保证
受让方具备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合法主体资格，已就签署本协议履行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且签

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与其已经承担的任何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或与其依据其他协议或文件而履行的
义务构成抵触或冲突。

6、其他股东方的陈述和保证
其他股东方具备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合法主体资格，已就签署本协议履行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

且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与其已经承担的任何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或与其依据其他协议或文件而履
行的义务构成抵触或冲突。 其他股东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依据其与其他方达成的任何约定而
向转让方或受让方主张权利而导致本次股权转让无法达成的情形，若有，其他股东方均承诺放弃亲该
等权利。

7、先合同条款的特别约定
本次股权转让经各方协商确定，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股权比例、交易对象、交易对价）与《增资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不视为受让方违约。 未免
疑义，受让方不存在需要按照《增资协议》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的情形，若有，转让方及其他股东豁免受
让方本年度因《增资协议》的继续收购约定而需要承担的任何违约责任。

交割完成后，受让方对标的股权享有完整的股东权利。 同时，受让方依据《增资协议》以及苏州科

技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科技城科创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股时各方签署的《苏州
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所享有的各项股东特殊权利，若该等股东权利系受让方按照其所持
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行使的， 受让方的行权比例应当包含本次股权转让而取得的标的股权对应的比
例。

8、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在交割日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各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协

议：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一方当事人
丧失实际履约能力。由于一方或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要。因
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各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9、协议生效的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一式壹拾叁份，各方各持壹份。
（二）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23年 6月 29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签署：
股东 1：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 2：赵飞
股东 3：苏州永和悦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 4：陈正林
股东 5：徐丽
股东 6：单冰辉
股东 7：苏州相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 8：王斌
股东 9：罗丽丽
股东 10：胡彩萍
股东 11：严睿斌
股东 12：湖州瀚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目标公司：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
2019 年 9 月 5 日，目标公司与其当时的全体股东（股东 2-6、股东 7-12 与张剑辉）与股东 1 签署

《关于投资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各方就股东 1 入股目
标公司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增资协议》签署后，股东 4 将其所持目标公司的 4.3333%的股权转让给股东 7，张剑辉将其所持
目标公司 2.5157%的股权转让给股东 2，基于《增资协议》之约定，受让方继受取得《增资协议》约定的
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关义务；

目标公司及现有股东作出如下补充约定：
1、各方一致同意终止《增资协议》之“第十一条后续收购安排”的约定，除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

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各方不因《增资协议》之“第十一条后续收购安排”的约定而享有权利或负
有义务。 本次调整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

2、本补充协议的签署，不影响各股东就目标公司 2022 年达到继续收购条件而达成的股权转让相
关约定；未免疑义，由于目标公司 2022 年度达到《增资协议》之“第十一条后续收购安排”的继续收购
条件，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由股东 1 受让现有其他股东持有的目标公司 10%的股权，前述股权转让
的具体交易内容，由各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各股东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执行。

3、各方就签署本补充协议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系签署本补充协议的适格主体，不存在违
反或抵触各方的成立文件、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或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承诺、制度的情形。

4、本补充协议是《增资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协议与《增资协议》相冲突的，按照本协议执
行；本协议未约定的，按照《增资协议》继续执行。

5、本补充协议经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正本一式十叁份，各方各持一份。
六、购买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收购宏云 10%股权后，公司对宏云的持股比例由 14.57%

变更为 24.57%，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无重大影响。
七、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收购苏州宏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及签署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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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事项
2023年 6月 26日，公司完成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115名，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为 485.80万股。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01,000,0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405,858,000 元， 总股本由 401,000,000 股变更为
405,858,000股。

根据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的相关授权，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实施进展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事宜。

2023年 6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401,000,000 元变更为 405,858,000 元，总股本由 401,000,000 股变
更为 405,858,000 股，同时对现行《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注册
资本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登记等事宜。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章程具体修订情况
就上述变更事项，相应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如下修订，除下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

款保持不变：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100.00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585.80 万元。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40,100.00 万股 ，均为普通股 ，
公司股份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40,585.80 万股 ， 均为普通
股 ，公司股份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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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西里中街 18号渔阳饭店会议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4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38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409,561,969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27,054,3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82,507,6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8.1323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14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3.988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陈国强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及表决。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4人，董事长李刚、独立董事刘燕、葛明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会主席刘德福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常筑军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4,721,164 99.8242 1,482,194 0.1117 850,960 0.0641

H 股 81,992,694 99.3759 500,057 0.6061 14,900 0.0181

普通股合计： 1,406,713,858 99.7979 1,982,251 0.1406 865,860 0.0614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4,722,264 99.8243 1,474,294 0.1111 857,760 0.0646

H 股 81,992,694 99.3759 500,057 0.6061 14,900 0.0181

普通股合计： 1,406,714,958 99.7980 1,974,351 0.1401 872,660 0.0619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4,721,164 99.8242 1,475,394 0.1112 857,760 0.0646

H 股 81,992,694 99.3759 500,057 0.6061 14,900 0.0181

普通股合计： 1,406,713,858 99.7979 1,975,451 0.1401 872,660 0.0619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3,975,338 99.7680 2,221,220 0.1674 857,760 0.0646

H 股 81,044,312 98.2264 1,448,439 1.7555 14,900 0.0181

普通股合计： 1,405,019,650 99.6777 3,669,659 0.2603 872,660 0.0619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4,722,864 99.8243 1,473,194 0.1110 858,260 0.0647

H 股 81,992,694 99.3759 500,057 0.6061 14,900 0.0181

普通股合计： 1,406,715,558 99.7981 1,973,251 0.1400 873,160 0.0619

6、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5,967,758 99.9181 286,000 0.0216 800,560 0.0603

H 股 82,498,107 99.9884 0 0.0000 9,544 0.0116

普通股合计： 1,408,465,865 99.9222 286,000 0.0203 810,104 0.0575

7、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存款服务及续订年度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8,434,387 72.7744 77,133,388 26.9310 843,853 0.2946

H 股 49,254,614 59.6970 33,253,037 40.303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57,689,001 69.8497 110,386,425 29.9216 843,853 0.2287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17,471,938 99.2779 8,773,320 0.6611 809,060 0.0610

H 股 77,871,834 94.3813 4,493,173 5.4458 142,644 0.1729

普通股合计： 1,395,343,772 98.9913 13,266,493 0.9412 951,704 0.0675

9、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4,621,370 99.8167 1,526,487 0.1150 906,461 0.0683

H 股 82,171,415 99.5925 196,486 0.2381 139,750 0.1694

普通股合计： 1,406,792,785 99.8035 1,722,973 0.1222 1,046,211 0.074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非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01 李刚 1,372,582,527 97.3765 是

10.02 陈国强 1,393,465,092 98.8580 是

10.03 王轩 1,333,776,174 94.6235 是

1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葛明 1,389,297,451 98.5624 是

11.02 王瑛 1,394,883,345 98.9586 是

11.03 王强 1,394,871,280 98.9578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A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6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85,325,068 99.6206 286,000 0.0999 800,560 0.2795

7
关于与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金融
服务协议 》存款服务及续订年度上限
的议案

208,434,387 72.7744 77,133,388 26.9310 843,853 0.2946

9 关于聘任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283,978,680 99.1505 1,526,487 0.5330 906,461 0.3165

10.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
独立董事 ） - - - - - -

10.01 李刚 257,809,689 90.0137 - - - -

10.02 陈国强 270,619,927 94.4864 - - - -

10.03 王轩 229,820,880 80.2415 - - - -

1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独
立董事） - - - - - -

11.01 葛明 268,010,211 93.5752 - - - -

11.02 王瑛 271,826,458 94.9076 - - - -

11.03 王强 271,814,413 94.9034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7 涉及关联交易，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关联股东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1,040,642,690股，持股比例为 50.30%，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2、议案 10、11为累积投票制议案，涉及逐项表决，每个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李丽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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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讯方式）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和议案资料，于 2023年 6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 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人：李刚、陈国强、王轩、葛明、王瑛、王强。 会议由董事长李刚主持，公
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李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陈国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由 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葛明、王瑛、王强。 委员会主席为葛明；
提名委员会由 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王强、李刚、王轩、葛明、王瑛。 委员会主席为王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王瑛、葛明、王强。 委员会主席为王瑛；
战略委员会由 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李刚、王轩、王强。 委员会主席为李刚；
以上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王轩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常筑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常筑军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赵凤女士、王延光先生、高绪江先生、周领军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于晖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向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免税业务布局， 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 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2023 年 3 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出资人民币 12.28 亿元（相关定价
以经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参与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出服”）的
增资扩股项目。

中出服本次增资扩股拟转为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进行，并于近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布公告，将通
过公开挂牌方式征集符合条件的投资方实施增资扩股，用于改善资本结构，增强企业整体经营实力，
补充流动资金，夯实企业资本实力等。 本次增资完成后，原股东持股比例为 51%，新增股东持股比例为
49%。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本次竞拍，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
次公开摘牌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6月 30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

1简历中，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前身简称为“中免公司”。
王轩先生，男，1968年 9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总经理。 曾任中国远望（集团）总公司的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中免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监、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书记；本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期间曾兼任中免集团三亚
市内免税店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国旅（三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中国免税品集团（柬
埔寨）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中国免税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常筑军先生，男，1973年 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兼任三亚中免棠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中免公司销售
部华北/东北地区销售经理、营运部酒水采购高级经理、品牌代理部总监、精品香化营销部总监、香化食
品营销部总监、进口烟酒营销部总监，总经理助理；本公司副总经理；中免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务。

赵凤女士，女，1970年 6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律硕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中免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任中免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
管，薪资与绩效经理、总监助理、副总监、总监，烟草酒水营销部总监，中免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王延光先生，男，1968年 4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文学学士。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曾
任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公司董事、 总经理； 国旅总社出境游总部总经理助理兼公务旅行部总
监、国内游总部总经理、公民游总部总经理、自由行部总经理、采购运营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党委委员；中免公司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等职务。

高绪江先生，男，1981年 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工程硕士。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曾
任中免公司品牌代理部免税渠道主管、烟草酒水营销部进口酒水销售主管、购物退税项目组销售业务
拓展主管、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中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免集团三
亚市内免税店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书记；中免凤凰机场免税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海
南省免税品有限公司董事；中免（海口）国际免税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本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于晖先生，男，1980年 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兼任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职员（期间借调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评价局统计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财务部员工；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会计管理部、财务管理部、财务部高级业务主管、财务部主任助理（期间挂职吉林省靖宇县靖宇镇靖安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本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监；
中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期间挂职集团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主任助理）等职务。

周领军先生，男，1977年 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律硕士。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兼任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公司执行董事，海南省免税品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曾任海南省政府研究室调研处副主任科员；海南省政府办公厅七处副主
任科员、主任科员；海南省县（市）党政领导班子副职公选干部（副处级）；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常委、党组副书记；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区域总部/海南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免集团三亚市内
免税店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列
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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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讯方式）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3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刘德福、李辉、钭晓琼。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德福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刘德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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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
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发展”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五矿无锡

物流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无锡物流园”）。
● 公司拟为五矿无锡物流园在广州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广期所”）开展碳酸锂商品入库、保

管、出库、交割等业务提供担保。 按照最低保障库容量（碳酸锂 2000 吨），综合碳酸锂现货历史交易价
格平均值估算，本次五矿发展拟为五矿无锡物流园出具担保函所担保的货值约为 6亿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 2023年度为全资子公司融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含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使

用关联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综合授信提供的担保） 的预计额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10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拓展相关业务，五矿无锡物流园拟向广期所申请碳酸锂期货交割库资质，并拟与广期

所签订《广州期货交易所指定交割库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最低保障库容为 2000吨。
根据广期所相关要求及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五矿发展拟为全资子公司五矿无锡物流园开展上述

业务提供担保。 按照最低保障库容量，综合碳酸锂现货历史交易价格平均值估算，本次五矿发展为五
矿无锡物流园出具担保函所担保的货值约为 6亿元。 担保期覆盖《协议书》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
满之日起两年（以上存续期包含《协议书》规定的自动续期的期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担保履行的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2022年 12月 28日、2023年 1月 16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2023 年度公
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上海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业务
提供担保，商品种类包括但不限于铅、铝、铜、不锈钢、工业硅等。 实际商品种类及其核定库容量以上海
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最终实际审批及与其签署的协议为准。 拟出具担保函所担保的货值将按
照相关商品种类核定最大库容量，综合商品期现货历史交易价格平均值估算。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
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业务及相关担保事项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2-52）、《五矿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2022-54）、《五矿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23-02）。

本次五矿发展拟对五矿无锡物流园开展广期所碳酸锂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
的担保事项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为五矿无锡物流园。 该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2022-54）。
三、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协议书》约定，五矿无锡物流园为广期所上市品种碳酸锂期货的指定交割库，五矿无锡物流

园向广期所提供不低于 2000吨符合要求的库容用于期货交割。 五矿发展拟为五矿无锡物流园开展上
述业务出具担保函。

根据《担保函》约定，五矿发展对五矿无锡物流园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
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五矿无锡物流园拟与广期所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违约责
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广期所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
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 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 也无论是作为本金、 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
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函》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与《协议书》
同时生效，担保期覆盖《协议书》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以上存续期包含《协议书》规
定的自动续期的期间）。

上述协议尚未签署，最终内容以实际签署的相关协议和担保函为准。
四、担保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本次拟为全资子公司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

的需要，有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被担保
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能够有效控制及管理，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五矿无锡物流园开展上期所不锈钢、铝、铅、铜期货商品入

库、保管、出库、交割等业务提供担保（核定库容量不锈钢 7万吨、铝 7万吨、铅 2万吨、铜 2万吨）。
此外，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综合授信累计担保余额为 54 亿元。 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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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相关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概述
2014年 12月，为解决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发展”或“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

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下属境外企业的同业竞争问题，中国五矿将旗下与五矿发
展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海外贸易企业全部委托至五矿发展管理。 同时，中国五矿就解决海外贸易企业
同业竞争事项作出如下承诺：“对于涉及同业竞争的境外公司（指中国五矿旗下的南美五金矿产有限
公司等 12家海外公司），在本次资产托管的基础上，中国五矿将在被托管公司符合所在国法律和连续
三年盈利的条件下，于 2022年年底前注入上市公司。 ”

2022年 12月，中国五矿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变更解决五矿发展同业竞争问题承诺的函》，拟根据
实际情况对解决同业竞争承诺事项作出调整，变更后的承诺相关内容如下：

（一） 对于符合注入条件且已启动注入相关工作的日本五金矿产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五
矿”）、韩国五矿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韩国五矿”）2 家海外贸易企业，加速推进相关工作，于 2023 年 6

月 30日前注入上市公司。
（二） 对于目前不满足注入上市公司条件或尚待推进前置资产整理的美国矿产金属有限公司、澳

洲五金矿产有限公司、德国五矿有限公司、五矿企荣有限公司、南洋五矿实业有限公司 5 家海外贸易
企业，将采取积极措施使其尽快满足注入条件，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注入上市公司。

上述 7家海外贸易企业在注入上市公司或通过其他方式彻底解决同业竞争之前将继续由上市公
司进行托管。

上述承诺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申请变更相关承诺的公告》（临 2022-56）、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23-02）。

二、承诺履行情况
2022年 12月，为推进履行中国五矿关于解决海外贸易企业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进一步夯实五

矿发展海外营销网络布局，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五矿海
外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日本五矿 100%股权、韩国五矿 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五矿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购日本五金矿产株式会社、韩国五矿株式会社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临 2022-55）。

2023年 3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与五矿海外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关于托管五矿企荣有限公司等 7家海外公司股权之合同书》， 受托管理其持有的 7 家海外贸易企业
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托管理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临 2023-13）。

三、承诺履行进展情况
中国五矿及五矿发展始终高度重视历史承诺履行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自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承

诺变更以来，持续加速推进相关工作。 截至目前，上述日本五矿、韩国五矿股权收购事项相关协议已签
署，国家商务部境外投资备案程序已完成，正在履行国家发改委备案、外汇登记程序；上述股权托管协
议已签署并生效。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将持续与中国五矿保持定期沟通，了解承诺履行情况，并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和网
站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